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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车主主小小区区内内出出事事故故保保险险公公司司拒拒赔赔
法院判定属于道路交通事故，保险公司应赔偿

拒不履行判决

被以拒执罪判刑

本报聊城8月19日讯(记者
孟凡萧 通讯员 刁萌萌 ) 近
日，茌平县人民法院以拒不执行
判决、裁定罪对被告人王某作出
一审判决，判处被告人王某有期
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这是茌平
法院审结的首例拒执罪案件，且
该案判决现已生效。

2012年7月4日，茌平法院判令
王某应偿还茌平某投资咨询有限
公司96000元及利息的判决书已发
生法律效力，因王某久拖未还，
2013年1月，某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向法院申请对王某立案执行。在执
行过程中，法院向王某送达了执行
通知书、财产报告令等法律文书，
王某于2013年5月9日签收后仍不履
行还款义务。经调查发现，王某持
有的农业银行账户自2013年5月9日
至2013年7月30日支取存款累计金
额达6万余元，据此可知，王某有一
定履行能力，但其拒不履行生效的
法院判决书，致使法院的判决无法
执行。2014年12月11日，茌平县公安
局以王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立
案，12月22日，将王某抓获归案，后
王某家属将本息交纳至法院，至
此，法院的民事判决书执行终结。
经检察院提起公诉，茌平法院开
庭审理此案。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王
某明知是人民法院已经生效的判
决，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其行
为已构成拒不执行判决罪，被告
人王某在开庭审理过程中认罪态
度较好且已实际履行了所涉及民
事判决中所确定的义务，可酌情
从轻处罚。综上，法院以拒不执行
判决、裁定罪对被告人王某作出
一审判决，判处被告人王某有期
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

小区内开车将人带倒，造成轻微伤。这一事故算不算交通事故，保险
公司是否应该赔偿？近日，东昌府区法院依法审理了该案，认为小区内发
生事故亦属于道路交通事故，判决保险公司赔偿。

本报记者 孟凡萧 通讯员 王希玉 潘辉 江居才

陈某诉称，3月10日，被告
蒋某到自己的住处，并借故与
自己发生争执，随后，自己拉
着车门与蒋某理论时，蒋某强
行加大油门，致使自己摔倒在
地，造成面部多处受伤，经东
昌府公安分局法医鉴定为轻
微伤。

面对陈某的陈述，蒋某认
为陈某所诉不实。事实是自己
开车去接姥娘，姥娘跟陈某住
在一个小区，接到姥娘后便开
车走了。大约过了一星期左
右，在派出所才知道当时自己
没有注意把陈某带倒了，自己
也从未与陈某发生纠纷。

面对两人大相径庭的陈
述，东昌府区法院经过审理查
明：3月10日，蒋某驾驶汽车前
往陈某所在的小区接其姥娘。
其姥娘上车后，蒋某因未注意
到拉着其车门的陈某，车辆行
驶后将陈某带倒，致陈某受
伤。

事故发生后，双方对于赔
偿事宜一直未达成一致，蒋某
认为自己车子有保险，应当由
保险公司赔偿，但是保险公司
却称小区内发生事故，不属于
交通事故，从而拒绝赔偿。无
奈受害者陈某提起诉讼，将蒋
某和保险公司告上法庭。

东昌府区法院认为，被
告蒋某驾车将陈某带倒的地
点在某小区，出现事故的地
点应属《中华人民共和国道
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
九条规定的“道路”，该事故
属于道路交通事故。

陈某向公安机关报案，
但其以“不属于公安机关管
辖范围”为由不予调查处理。
陈某向法院起诉并根据被告
蒋某的申请追加某保险公司
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被告
蒋某疏忽大意导致陈某被带
倒，陈某以手抓住被告蒋某
车门具有一定危险性，但其
却没有预见到，对事故的发
生亦有过错。故该案争议应
为机动车责任纠纷。二人对
事故的发生负有同等责任。

经法院征求被告蒋某意

见，其同意由被告保险公司
按第三者责任险直接赔偿陈
某，《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
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

“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
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
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
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
以赔偿……”机动车交通事
故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中死
亡伤残赔偿限额项下赔偿项
目 包 括 ：丧 葬 费 、死 亡 赔 偿
金 、被 扶 养 人 生 活 费 、误 工
费、护理费、交通费等。本案
应在此项限额下赔偿的项目
包括：误工费 2555 .52元、护
理费4717 .72元、法院酌定交
通费100元，合计7273 .24元，
并 未 超 过 此 项 最 高 限 额
110000元，因此被告保险公司
应全额赔偿陈某。

交强险医疗费用赔偿限
额 项 下 赔 偿 项 目 包 括 医 药
费、诊疗费、住院费、住院伙
食补助，必要的、合理的后续
治疗费等。该项目项下包括：
医疗费1250 .77元、住院伙食
补助费 90元、本院核定后续
治 疗 费 用 为 1 0 0 0 0元 ，合 计
11340 .77元。超过了最高赔偿
限额10000元，可按此最高限
额首先由保险公司直接赔偿
陈某10000元。对于超过此限
额的1340 .77元，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
关规定，法院酌定减轻机动车
方30%的责任，承担70%的赔
偿责任，即由被告蒋某承担
70%即938 .54元的赔偿责任，
该款由被告保险公司在商业
第三者责任险项下赔偿陈某。
陈某支付的鉴定费是为确定

其伤情和赔偿误工护理费及
后续治疗费所支出的必要费
用，案件受理费是按照规定向
法院交纳的费用，但被告蒋某
及陈某并未申请被告保险公
司理赔，而是将其追加为被
告。根据本案情况，应由陈某
及被告蒋某分担。

综上，法院依法判决，被
告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
故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范围
内赔偿陈某保险金17273 .24
元；被告保险公司在商业第三
者责任保险范围内赔偿陈某
保险金938 .54元；案件受理费
327元，由陈某承担50元，由被
告 蒋 某 承 担 2 2 7元 ；鉴 定 费
1700元，由陈某承担367元，由
被告蒋某承担1343元。判决生
效后，被告保险公司及蒋某均
按判决主动履行了义务。

法院确认属交通事故，保险公司需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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